
附件：

浙江大学本科教学工作量折算办法
	教学工作内容
	教学工作量折算标准
	备 注

	课程授课
	按实际授课学时计算，其中双语教学课程教学工作量按普通课程的1.2～1.6倍计算，新开课程按普通课程的1.5倍计算。
	每学期按8周计算，新开双语课程可累加计算。

	编写、出版教材(含讲义)
	国家、省级规划教材30万字以内计192学时，超过30万字每增加1万字计2学时；A类出版社30万字以内计128学时，超过30万字每增加1万字计1.5学时；其他教材30万字以内计96学时，超过30万字每增加1万字计1学时。

修订教材按实际字数三分之一折算教学工作量。
	同一教材获多级立项不累计

	建设网络课程
	每门课程计64-144学时（按验收等级计算）。
	

	承担国家、省级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
	项目期限内每人每年计24学时。
	排名前3位

	指导毕业论文(设计)
	每篇计16学时。
	

	指导学生科研训练项目
	国家级项目每项计24学时，其他项目每项计16学时。
	

	指导学生学科竞赛
	国家级每项计24学时，校级、省级每项计16学时。 
	同一项目获多级立项不累计

	指导学生实习、社会实践
	每周计12学时。
	

	担任本科生导师
	5人以下（含5人）每年计32学时，超过5人每人加计5学时。
	

	担任班主任、辅导员
	每年每班计32学时，辅导员每年每年级32学时。
	

	招生工作
	每届招生工作计10-30学时。
	由招生办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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